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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经贸大团〔2021〕27号

关于选举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的通知

各学院团委、学生会：
为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学生会组织建设，着力增强学生会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根据《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关于推动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深化改革的若干意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代表大会工作规则》及有关政策文件要求，结合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精神，我校拟定于2021年6月下旬召开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现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的条件
出席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的代表应是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良好的道德品质、积极上进、作风务实、乐于奉献、能够真实充分反映同学诉求、积极热心表达同学意愿、具备一定履职能力的优秀学生。代表应具备以下条件：
1. 我校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2. 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3. 严于律己，品行端正，自觉遵守校纪校规和《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在校期间无纪律处分；
4. 努力学习，团结同学，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有为同学服务的热忱，有实事求是反映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态度，能积极履行学生代表的职责和义务。
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构成及分配原则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89名。
代表的构成体现先进性、代表性、广泛性和延续性，应有优秀学生干部，也应有先进模范人物和先进集体的代表。名额分配应覆盖各个院、年级及主要学生社团，其中校、院学生会组织工作人员中的学生代表一般不超过40%，女代表一般不少于25%；少数民族学生较多的学院应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代表。各院代表名额原则上依照各院学生会组织会员人数按比例分配，代表名额不足3人的以3人计。
代表名额的分配原则：一是根据各选举单位人数，二是代表应具有广泛性，三是根据实际情况。代表由各本科专业班级团支部进行充分民主推选产生，由各学院团组织、学生会进行资格审查后上报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组（代表名额分配见附件一）。
三、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程序
1.推荐提名。各选举单位按照代表的条件、分配名额和构成要求自下而上推荐，上下结合，反复酝酿，根据多数学生的意见，提出代表候选人人选。
2.组织考察。各选举单位要对候选人人选进行考察，着重考察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工作实绩和群众基础。考察期间，要听取候选人人选所在班团组织和有关方面意见。
3.选举公示。各选举单位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差额选举产生代表并公示，公示时间至少三天。
4.正式上报。经公示后，各选举单位填写代表汇总表（见附件二），分别以书面形式和电子版形式报送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组。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召开前，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代表进行资格审查。
四、有关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将设学生常设机构的说明
1.为切实推进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生会深化改革创新，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将设立学生常任代表会议（以下简称“常代会”），常代会是学生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职权，包括：（1）在学生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执行代表大会决议；（2）监督学生会组织章程的实施；（3）听取和审议学生会主席团的有关工作报告；（4）召集学生代表大会；（5）决定学生会主席团成员个别调整事项；（6）选举产生出席上级学联代表大会的代表；（7）讨论和决定应由常设机构决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2.根据有关规定和我校实际情况，常代会规模为19人。为更好地代表和体现学生意见，常代会可召开扩大会议，扩大范围至学院学生会主席团及部分学代会代表。本届常代会组成人员由学校团委、上一届常代会会同学院团组织协商后，确认常任代表候选人名单，共25名，其中，有6名左右的校级学生会组织主席团成员和工作部门负责人，提交大会差额选举。
3.健全学生会定期向常任代表报告工作和听取意见建议的制度。
4.关于推荐常代会常任代表候选人的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五、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时间要求
1.2021年5月29日，校团委、常代会、学生会下发正式通知，明确各选举单位代表名额、条件、选举要求等，各选举单位开始选举相关工作；
2.2021年6月7日24:00前，各选举单位须完成代表选举工作，产生各单位代表，将《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汇总表》及《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见附件三）以学院为单位书面形式提交至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松江校区行知楼207室，电子版报送筹备工作委员会邮箱。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组
	联系人：关  印
	
	联系电话：67703751

	联系人：范  鸣
	
	联系电话：67703612

	联系人：王君泽
	
	联系电话：13501892635


邮  箱：suibexuedaihui@163.com

附件：
一、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表
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汇总表
三、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



共青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委员会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生会
2021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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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表
	单位
	代表人数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_Hlk327193359][bookmark: _Hlk353980345]国际经贸学院
	20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11

	金融管理学院
	21

	法学院
	7

	工商管理学院
	7

	会计学院
	10

	统计与信息学院
	5

	会展与旅游学院
	5

	贸易谈判学院
	3

	总计
	89



附件二：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汇总表
学院（单位）名称：____年____月___ _日
	姓名
	性别
	民族
	学院
	专业
	学号
	出生年月
	籍贯
	政治面貌
	学历
	现任职务
	所获最高荣誉称号
	联系方式
（手机）

	赵**
	女
	汉
	国际经贸学院
	国贸
	1701***
	19**.**
	上海
	共青团员
	本科在读
	校学生会
***部门
主任
	******
	139********

	
	
	
	
	
	
	
	
	
	
	
	
	

	
	
	
	
	
	
	
	
	
	
	
	
	

	
	
	
	
	
	
	
	
	
	
	
	
	

	
	
	
	
	
	
	
	
	
	
	
	
	

	
	
	
	
	
	
	
	
	
	
	
	
	

	
	
	
	
	
	
	
	
	
	
	
	
	


注明：请严格按照例表内容格式填写代表相关信息，切勿随意增减内容及调整格式。

附件三：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
代表登记表
	姓名
	钱**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9*.**
	照片

	所在学院及专业年级
	国际经贸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17级
	

	民族
	汉
	学号
	1701***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入党（团）年月
	200*.**

	籍贯
	上海
	学历
	本科在读

	现任职务
	国贸170* 团支部书记
	手机
	189********

	简

历
	2005.09-2010.06 上海市****小学
2010.09-2014.06 上海市****中学
2014.09-2017.06 上海市****中学
2017.09至今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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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在
单位
学生会
意见
	

（盖章）
年月日
	所在
单位
团组织
意见
	

（盖章）
年月日

	选举
单位
意见
	


（盖章）
年月日


关于填报《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的说明

1．姓名：按本人履历填写，不要用同音字代替。
[bookmark: _Hlk8249885]2．籍贯：除直辖市外一律填写省级及省级下一级行政区划（地区略），如：江苏省苏州市应填写为“江苏苏州”。
3．政治面貌：中共党员/共青团员，是预备党员的要填“预备党员”。
4．学历：本科在读。
5．专业：如金融学（国际银行业务方向）。
6．现任职务：所在单位及职务，如国贸1701班班长，若无职务则填无。
7．简历：从小学开始填写，如：2004.09-2009.06 上海市××小学。
8．主要表现：填写参加学校社会活动、学习情况、自身素质、自律自强等方面表现。
9．代表登记表的各项内容一律打印，务必保证登记表在一张A4纸，不能自行修改格式和增减内容。
10．纸质版表格张贴个人1寸证件照，电子版表格不需要贴证件照。
